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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馬政府希望與中國簽訂「CECA」，然而其內容究竟為何？對於國內各產業與勞工有帶來什
麼影響？外界始終不得而知，引起各界極大的爭論，為此本智庫針對CECA規劃一系列專題，邀請
不同學者專文分析CECA的各層面議題，首先我們刊出本智庫針對「CEPA」的整理，CECA被視為
由中國與港澳簽訂的「CEPA」衍伸而來，但是對於「CEPA」的內容，大眾所知不多，因此我們
將「CEPA」的內容整理摘要，提供各界參考，作為一個背景知識。

「CEPA」的英文名稱是《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中文全名是《內地與香
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及其「附件（一至五）」，及《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及其「附件（一至五）」。在二○○三年十月間至二○○八年七月間陸續分別於香
港、澳門簽署。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廖曉淇近日透露，今年上半年，還將簽署「附件六」。

壹、「CEPA」的背景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
中國政府收回香港主權之後，香港連續遭遇亞洲金融風暴、「SARS」等天災人禍衝擊 ，再加上特
首董建華治港無能，香港經濟糟到一塌糊塗。而正在這時，香港特區政府卻要推出為基本法二十
三條立法的諮詢文件，更激發居民不滿心理，於二○○三年七月一日「回歸六周年」紀念日，有七
十萬人湧上街遊行，這是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中共鎮壓學生運動事件，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以
來，香港最大規模的群眾街頭運動。       北京中央政府為了撫平香港民心，除了同意香港特
區政府要求停止為二十三條立法工作之外，經由曾慶紅領銜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運作，由商
務部原副部長安民（後來是廖曉淇）與香港財政司原司長梁錦松（後來是唐英年）磋商，推出了
「CEPA
」
，力
圖在恢復香港經濟及其居民生活方面入手，延及其他範疇。於二○○三年十月簽訂實施。      

     
「CEPA
」從開始協商到簽定，只有短短三個月，從簽定到實施，也只有兩個月，根本沒有緩衝期。之所
以能如此迅速，當然是因為北京當局急於對「七一遊行」進行滅火的緣故。此外，由於香港本就
是自由港，中國貨物進入香港本就沒有關稅問題，香港也幾乎沒有製造業，所以也不擔心中國貨
物零關稅進口會危及本地
製造業就業人口的問題。所以香港與中國就「CEPA
」的協商可說相當容易，完全看中國願不願意「給」而已。這是其他國家在協商自由貿易協定時
不可能看到的現象。       為了避免澳門居民歷史已存在的埋怨北京當局「大香港小澳門」心
態發酵，也由商務部原副部長安民（後來是廖曉淇）與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磋商，當時已
受益於賭牌開放效應而經濟好轉的澳門也實施「CEPA」，在簽署了香港「CEPA
」之後，隨即移師到澳門簽署「CEPA」，其後的五個「附件」也是如此安排。 

      其實，「 CEPA」也是為中國大陸參與國際區域經濟的所作的鋪排。

貳、「CEPA」的主要內容  

      「CEPA」的主要內容，包括中國與香港、澳門逐步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
化和貿易投資便利化的各項措施。由於香港、澳門是自由港，對貨物進口和服務業投資基本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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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因此「CEPA」主要是中國對香港、澳門的進一步開放。

      「CEPA」主文共六章二十三條和「附件一」的六個附件，附件是「CEPA」的組成部份。
六個附件依次為：《關於貨物貿易零關稅的安排》、《關於貨物貿易的原產地規則》、《關於原
產地證書簽發和核查程序》、《關於開放服務貿易領域的具體承諾》、《關於「服務提供者」定
義及相關規定》號《關於貿易投資便利化》。此後的「附件二」至「附件五」，則基本上是對主
文的具體化措施。

一、貨物貿易自由化  

      （一）主文對香港的承諾

      中國於二○○四年一月一日起分兩批對原產地於香港的產品實行零關稅，同時，中國於二○
○四年一月一日起取消對港產品的非關稅措施（進口配額、許可證）和關稅配額。雙方彼此之間
不採用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
。對加工貿易方式申報進口的港產品，仍然維持現行的管理方式，實行保稅監管。  

      （二）主文對澳門的承諾  

      與對香港產品的降稅步驟一樣，中國也分兩批對原產於澳門的進口產品實行零關稅。同時
，中國承諾於二００四年一月一日
起取消對原產於澳門的產品的非關稅措施，雙方互不採用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

      「CEPA」對港澳產品實行零關稅主要有以下特點：一是降稅範圍廣，二００四年首批實
行零關稅的港澳產品已佔港澳對中國出口額的大部分。二是降稅幅度大，每批降稅產品無論是關
稅較高的還是關稅較低的，都一次降到零。三是降稅速度快，只用兩年時間分兩批就將對原產港
澳的產品實行零關稅，比其他自由貿易協定貨物貿易的降稅速度都快。

二、服務貿易對港澳的開放  

      (一)服務貿易開放的主要內容  

      中國承諾，自二○○四年一月一日 起，在管理諮詢、會議展覽、廣告、會計、法律、醫療
及牙醫、物流、貨代、倉儲、分銷、運輸、建築、視聽、旅遊、電信、銀行、保險、證券等十八
個服務行業擴大對香港、澳門的開放，根據不同行業的特點，分別採取提前一到三年實施中國對
世貿組織的一些承諾；對港、澳投資企業取消股權限制，允許獨資經營；降低對港、澳投資企業
的注冊資本等門檻；放寬地域和經營範圍的限制；允許港澳會計、律師、醫生等專業人士參加中
國專業考試取得執業資格等。  

      (二)澳門「CEPA」與香港「CEPA」中承諾的不同點

      服務貿易十八個領域對澳門的開放承諾，與對香港開放的部門、內容、准入條件基本一致
，只是在法律服務、建築服務、電信服務等領域根據澳門的特點作調整。

     「CEPA」中服務貿易的開放主要有以下特點：一是領域廣泛，涵蓋了商業活動、自然人流
動、跨境服務和境外消費幾個層次，涉及十八個部門，幾乎所有的領域都在中國對世貿組織承諾
的基礎上對港澳進一步開放。二是符合港澳產業特色，「CEPA」中服務貿易的開放考慮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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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以服務業為主、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特點，同時又兼顧了中國服務業發展現狀和承受力。三是
回應港澳工商界在中國的發展要求。四是港澳「服務提供者」的定義比較寬鬆。
 
三、貿易投資便利化  

      根據中國與港澳經貿交流與合作的實際情況和發展的要求，雙方同意加強七個領域的合作
，包括貿易投資促進，通關便利化，電子商務，法律法規透明度，商品檢驗檢疫、食品安全、質
量標準，中小企業合作和產業合作。同時，雙方還將加強在金融領域和旅遊領域的合作。

      貿易投資便利化的各項措施中，既包括促進貿易、投資便利進行的合作，又包括產業合作
和企業合作，旨在構建雙方政府間的合作渠道和機制，通過官方、半官方、民間的全面參與，拓
展經貿合作的領域，降低貿易投資成本，解決中國與港澳貿易投資中的實際問題，促進中國與港
澳之間經貿活動的順利進行。
 
四、對原產地規則和服務提供者的規定  

      香港、澳門都是自由港，特別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是中國進出口貨物
最大的轉口港，也是外商對中國投資的中介地。因此，在對港澳擴大開放的同時，一方面需要採
取措施防範外國口商品以港澳產品名義享受零關稅，衝擊中國市場，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跨國公司
以港澳公司的名義享受「CEPA」規定的開放政策，突破中國對世貿組織的承諾，衝擊中國服務業
。  

      (一)貨物貿易方面，為防止外國轉口商品以港澳產品的名義享受零關稅待遇，「CEPA」中
制定了專門的原產地規則和兩地海關聯合監管措施。

      考慮到港澳制造業的實際情況，「CEPA」中的原產地規則是在港澳現有原產地規則的基
礎上制定的。按照原產地規則的規定，除在港澳完全獲得的產品外，其他產品必須在香港、澳門
經過實質性加工(主要是符合規定的加工程序標準，
其中少數敏感產品附帶增值30％的要求，或者「稅號改變」)，方可視為港澳產品。

      港澳產品申請享受零關稅待遇進入中國須提供香港、澳門特區政府及其授權機構簽發的原
產地證書，雙方海關及貨物貿易的主管部門對這些產品實行聯合監管。通過這些措施防止第三方
產品轉口或在港澳簡單加工後進入中國市場。

       (二)服務貿易方面，為防止跨國公司以港澳公司名義進人中國，「CEPA」對如何界定「
香港服務提供者」和「澳門服務提供者」作了規定。「CEPA」中規定香港、澳門服務提供者須分
別按港澳的法律在香港、澳門注冊成立，在港、澳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三年以上(少數敏感行業為
五年以上)，向特區政府納稅，多數員工為港澳居民等。這樣的規定符合世貿組織的規則，並防止
跨國公司利用「CEPA」提前突破中國對世貿組織的承諾進入中國，對中國服務業造成影響。

參、「CEPA」的組織運作

      根據「CEPA」本文第十九條的規定，中國與香港、澳門已經分別成立了「聯合指導委員
會」，召開了多次聯合指導委員會會議。聯合指導委員會的功能是：監督「CEPA」的執行，解釋
「CEPA」的規定，解決「CEPA」執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爭議，擬訂「CEPA」內容的增補及修正
，處理與「CEPA」實施有關的其他事宜。聯委會雙方召集人為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和香港財政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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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澳門為經濟財政司司長)。聯合指導委員會設聯絡辦公室，中國聯絡辦公室設在商務部，香港
和澳門的聯絡辦公室分別設在香港工商及科技局、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聯合指導委員會
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投資便利化各領域設立專門的工作組，負責「CEPA」組織落實的各
項具體工作。

     「CEPA」涉及的法規和部門規章有三十多個，除少數外，多數要進行修訂或專門制定。因
此需要中國國務院來負責協調各部門修訂相關法規。
 

肆、「CEPA」的性質和意義  

一、「CEPA」的性質和特點

      (一) 「CEPA」是自由貿易協議

      中國與香港、澳門分別簽署的兩個「CEPA」在「WTO」架構下，是中國國家主體與其單
獨關稅區香港、澳門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旨在於中國與香港、澳門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取消
相互間貨物貿易中的關稅和非關稅措施，逐步消除服務貿易中的各種限制，實現貿易投資便利化
，促進相互間貿易投資的增長。「CEPA」符合世貿組織《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和《服務
貿易總協定》的有關規定。  

      (二) 「CEPA」的內容廣泛

      「CEPA」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投資便利化。與其他自由貿易協議相比，貨物
貿易降稅範圍廣速度快，服務貿易領域廣泛，貿易投資便利化內容全面，對雙方經貿領域多方面
的合作訂定制度性的措施，是一個相當全面的自由貿易協議。  

      (三) 「CEPA」涵蓋範圍不斷擴大

      「CEPA」是中國與港澳經貿合作的新階段。「CEPA」不是固定不變的，會不斷增加新的
內容。「CEPA」本文第三條規定，「雙方將通過不斷擴大相互間的開放，增加和充實『CEPA』
的內容」。因此，隨著兩地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與香港、澳門之間的相互開放將會不斷擴大，
「CEPA」將會不斷增加新的內容。

      (四) 「CEPA」是「一國兩制」在經濟面的呈現

      《安排》在短時間內達成，在廣泛的領域擴大對香港、澳門的開放，算是對「港澳優先」
原則的交代，有利於中國與港澳進一步整合，逐步達成「一國」的目的。但卻也保持各自的經濟
制度和體制，通過「CEPA」逐步消除兩地經貿領域的制度性障礙，讓所謂的「兩制」的特點能夠
起在經濟層面突顯出來。  

二、「CEPA」的作用和意義
 

      (一) 「CEPA」對港澳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持續發展的影響

      隨著製造業的轉移，香港、澳門經濟都以服務業為主。經濟的發展都存在一定的結構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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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CEPA」意圖將港澳經濟與中國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服務業方面，通過「CEPA」，港澳服務業進入中國的時間比其他世貿組織成員提前，進
入的領域、地域範圍都有較大開放，准入門檻也大幅降低。這些措施希望能夠為港澳服務業尤其
是佔其經濟主體的中小企業提供新的發展機遇，以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並鞏固和發展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和離岸服務樞紐功能，促進澳門服務業的發展。

      貨物貿易方面，在較短的時間內對港澳產品實行零關稅是配合中國與港澳製造業整合的需
要，希望提高中國與港澳製造業相互配套效率。

      (二) 「CEPA」擴大港澳對中國的投資，協助中國服務業的發展

      港澳一直都是中國最大的境外投資來源地，在中國吸收境外投資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對香港、澳門服務業進一步開放，將使更大規模的香港、澳門資本進入中國。港澳服務業進入中
國市場，會帶動和促進中國服務行業的發展，擴大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的規模。

      (三)促進港澳與中國經濟的一體化

      中國與港澳建立自由貿易關係，減少和消除貿易、投資方面的制度性障礙，形成制度性的
合作，將進一步強化中國與港澳的經貿聯繫，加速相互間資本、貨物、人員等要素的自由流動，
促進港澳與中國經濟融合和一體化，達成「一國」的目標。

伍、「CEPA」的實際效果

      「CEPA」的實施看似對香港、澳門加注了一劑強心劑。但實際效果卻是心理上的，視不
同領域，有不同效果，較多領域見效不大。主要原因，是在大陸實施改革開放後，香港、澳門的
製造業基本上都已內遷大陸，故「零關稅」在製造業領域的實效幾乎等於「零」。不過，在服務
、醫療等領域，則有一定的效果。

      倘若「CEPA」亦引進台灣，正如前述，「CEPA」是在「WTO」架構下，中國國家主權與
其單獨關稅區香港、澳門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亦即是「一國兩制」的框架。故台灣如與大陸簽
署「CEPA」，等於是台灣已經「回歸」，恐有「主權流失」之虞。

附註：有關更多「CEPA」資訊，讀者有興趣可自行到香港工業貿易署網站查詢。
 
作者蔡泓洋為台灣新社會智庫財經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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